
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繼續在校肄業申請書 

                第一聯：行政單位留存 

系所 

年級 

          系 
學號  姓名  

聯絡 

電話 

(家電) 

    年級    班 (手機) 

學制 
日間部□五專□二技□四技□碩士班 學生 

申訴 

日期 

 E-mail  
進修部□二技□二專 

茲因申請人                  (親簽)已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有關被退學的申訴，並依本校學生

申訴處理辦法第八條之規定，提出繼續在校肄業之請求，若申訴案件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將依本校學

生申訴處理辦法第九條之規定辦理。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教務處註冊組 教務長 

學生申訴收件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1. 依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第八條規定，就退學、開除學籍或類似處分之申訴案件，評議決定確定前，學校應依

學則或相關規定通知學生得書面向學校教務單位申請繼續在學校肄業。 

2. 依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第九條規定，學生如依規定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於提出申訴後，申訴結果未確定

前，原處分仍照常執行，並不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惟學生得以書面向學校申請繼續在校修業。若申訴經評議

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修業及學籍之處理，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申訴期間所修習

科目學分，得依規定申請核發學分證明書，惟不列入正式學籍採認。   

本人及監護人已詳閱清楚 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監護人簽名) 

----------------------------------------------------------------------------------------- 

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繼續在校肄業申請書 

                  第二聯：申訴人留存 

系所 

年級 

            系 
學號  姓 名  

聯絡

電話 

(家電) 

    年級    班 (手機) 

學制 
日間部 □五專□二技□四技□碩士班 

E-mail  
進修部 □二技□二專 

茲因申請人                  (親簽)已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有關被退學的申訴，並依本校學生

申訴處理辦法第八條之規定，提出繼續在校肄業之請求，若申訴案件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將依本校學生

申訴處理辦法第九條之規定辦理。 

  此致 

同學                                                         

年   月   日 

1. 依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第八條規定，就退學、開除學籍或類似處分之申訴案件，評議決定確定前，學校應依

學則或相關規定通知學生得書面向學校教務單位申請繼續在學校肄業。 

2. 依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第九條規定，學生如依規定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於提出申訴後，申訴結果未確定

前，原處分仍照常執行，並不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惟學生得以書面向學校申請繼續在校修業。若申訴經評議

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修業及學籍之處理，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申訴期間所修習

科目學分，得依規定申請核發學分證明書，惟不列入正式學籍採認。 


